八十八學年度研究獎勵費評選作業及結果說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芳美

    八十八學年度研究獎勵費之申請案，在經過一連串的評選作業程序後(評選流程如表一)，終於在今年三月全部作業完畢，得獎名單業於日前公布。整個作業程序大致與去年相同，審查重點包含代表作本身及五年內之學術表現兩部份，在甲種獎方面，評比的方式有一些變動，「品質」由原先的20分提高為25分、「系統性」與「累積性」由原先的10分降為8分、「數量」由原先的10分降為7分，主要理由是希望著重在著作的品質而非數量(詳如表二)。
表一  研究獎勵案評選作業流程

               1.先請學門召集人及複審委員，以書面方式就各

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案推薦初審委員，

               2.經交叉推薦後，依眾數原則決定初步審查名單，

               3.召開各學門名單確認會議，確定初審委員並送審。

       ↓

1. 原則上每案送兩位初審委員，若所評分數差

  距過大，則送第三位審查人，

2. 送第三審後之分數加權平均方式：[(相近兩個分數相加×2)＋第三個分數]÷5。
        ↓

                   各學門複審委員會議依每件申請案之平均分數及初

                   審意見，推薦獲獎人之優先順序。

                 *複審委員會得依下列方式調整排序：在核定通過率

的上下各15%的範圍內，依個案之實際表現與評分狀

                  況，推薦15%為得獎人。

        ↓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依經費預算決定甲、乙種獎勵費獲獎名單。

表二  研究獎勵費審查意見表

審查重點
甲種
乙種


一般
甫獲
一般
新任

代
表
著
作
1研究方法與推論是否嚴謹
 15
 25
 15
 25


2資料取得﹑引用﹑處理與詮釋是否得當
 10
 25
 15
 20


3.章節安排與論證層次均衡而有系統之程度
  5
 15  
 10
 20


4.文字精準﹑流暢之程度
  5
 10
 10
 15


5.創見﹑學術或應用價值
 25
 25
 20
 20

五
年
內
著
作
1.著作品質
 25
免
提
送
五
年
內
著
作
 20
免
提
送
五
年
內
著
作


2.著作之系統性與累積性
  8

  5



3.著作數量
  7

  5


    今年本處研究獎勵費的申請案共有3,504件(甲種獎申請3,147件、乙種獎申請357件)，佔全會總申請件數之35.74%，為五個學術處之冠，申請件數較去年增加154件。在獲獎率方面，由於去年九二一大地震，本會將研究獎勵費之部份經費移為震災之用，故今年的通過率比往年下降5%。本處今年共有1,726人獲獎，其中獲甲種獎者有1,621人，獲乙種獎者則有105人。各學術處及本處各學門甲、乙種申請及核定情形詳如表三及表四。

    表三  八十八學年度各學術處研究獎勵費申請及核定情形

      處室

類別
自然
工程
生物
人文
科教
合計

申請數
   937
  2,872
 2,302
 3,504
   188
 9,803

甲
申請數
   923
  2,737
 1,651
 3,147
   172
 8,630


核定數
   486  
  1,459
  904
 1,621
    76
 4,546

種
獲獎率
52.65%
53.31%
54.75%
51.51%
44.19%
52.68%

乙
申請數
    14
   135
  651
  357
    16
 1,173


核定數
     2
    28
  304
  105
     5
  444

種
獲獎率
14.29%
20.74%
46.70%
29.41%
31.25%
37.85%

核定人數
   488
 1,487
 1,208
 1,726
    81
 4,990

獲獎率
52.08%
51.78%
52.48%
49.26%
43.09%
50.90%

表四  人文處各學門研究獎勵費申請及核定情形

   學門
申請數 (甲種/乙種)
核定數(甲種/乙種)
獲獎率(甲、乙種合計)

中國文學
287   (252/35)
140  (132/8)
48.78

外國文學
159   (139/20)
79   (72/7)
49.69

語言學
225   (190/35)
108  (102/6)
48.00

歷史學
195   (175/20)
97   (89/8)
49.74

哲學
115   (112/3)
58   (57/1)
50.43

藝術學
136   (104/32)
62   (49/13)
45.59

人類學
41    (34/7)
21   (18/3)
51.22

社會學
243   (233/10)
122  (118/4)
50.21

教育學
433   (377/56)
214  (194/20)
49.42

心理學
141   (130/11)
70   (67/3)
49.65

法律學
193   (185/8)
96   (95/1)
49.74

政治學
220   (203/17)
111  (104/7)
50.45

經濟學
287   (273/14)
142  (140/2)
49.48

管理學
707   (633/74)
346  (329/17)
48.94

區域研究
122   (106/16)
60   (55/5)
49.18

合計
3,504  (3,146/358)
1,726 (1,621/105)
49.26

      由表四的資料可知，管理學門的申請件數最多，佔總申請件數之20.18%，其次則為教育學門。各學門的獲獎率則是在45.59%至51.22%之間，全處的獲獎率則為49.26%。
    本項業務由人文處林芳美小姐承辦，竭誠歡迎各界對獎勵費評選作業提供意見，請將意見以電話27377989、傳真27377674、或電子郵件fmlin@nsc.gov.tw告知本處承辦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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